
证券代码:000632 � �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16-4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新任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董事长卢少辉先生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陈昕先

生为董事会秘书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刊

登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41

）。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的沟通联系，现将公司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6

楼

邮 编：

350004

联系电话：

0591-83355146

传 真：

0591-83341504

邮 箱：

zqsw@san-mu.com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6-038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是

"

海普瑞

"

）决定以自有资金

1,

750

万元受让自然人赵建明持有的山东瑞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瑞盛

"

）

30%

的股权。 详细内容参见

2016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近日，收到山东瑞盛的通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根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山

东瑞盛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备案。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22/200022� � � �证券简称：深赤湾A/深赤湾B� � � �公告编号：2016-025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5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81.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4%

。其中，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41.0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增长

3.3%

；散杂货吞吐量完成

167.2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2.2%

。

2016

年截至

5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678.4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其

中， 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成

201.7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增长

4.4%

；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709.6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3.4%

。

截至

2016

年

5

月末，共有

48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26 � �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36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1351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

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度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8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1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6月 8日（星期三）下午两点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 18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碎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222,210,29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8653％。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222,077,897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2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132,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10％。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210,

2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8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077,89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4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32,40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04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187,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7,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04％；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192,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8％；反对 18,2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2,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66％；反对 1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杨龙驹、姚喜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8日

股票代码：002730� � � �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42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 6月 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61152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对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

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 关材料报送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8日

附件：《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152 号）

2016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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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50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回购注销 338 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406,378,675 股的 0.83%。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确认， 公司第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38 万股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办理完成， 公司股本总额由 406,378,675 股调整为 402,998,675 股。 本次回购涉及人数 62

人，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62 人，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3 人（该 3 人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重

合）。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

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

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主要内容如下：1）、本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 根据本计划授予给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数量 400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6.00%；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70 万股，预留

限制性股票 30 万股，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额的 7.5%。 公司以定向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包

括独立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75 人。

2、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并获得证监会

备案无异议。

4、2012 年 4 月 5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修订后

的《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

异议。

5、2012 年 4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6、2012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

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 宁

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在授予日后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事宜等。

7、 经 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2 年 4 月 5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670�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1,334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6,67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共计转增 6,670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3,340 万股。 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

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4,000,000×（1+1）=8,0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18.19-0.2）÷（1+1）=8.995 元。

8、2012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2012 年 5 月 21 日为授予日，拟向 75 名激励对象以 8.995 元 / 股的价格授

予限制性股票 740 万股并预留限制性股票 60 万股。 2012 年 6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向 70 名激励对象以 8.995 元 / 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 726 万股并预留限制

性股票 60 万股（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张勋、徐建华、邵炜、俞小波、刘琼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动放弃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1 日。

9、2012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再次核实，并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的议案》。

10、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2 年 9 月 26 日为授予日，拟向 4 名激励对象以 9.115 元 / 股的

价格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60 万股。 201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的公告》，向 4 名激励对象以 9.115 元 / 股的价格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60 万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为 2012 年 10 月 16 日。

11、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审议通过《关于核查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名单的议案》。

12、 经 2013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3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126 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1,412.60 万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14,12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14,126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8,252 万股。 根据公司标的股票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已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已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7,260,000×（1+1）=14,520,000（股）；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600,000×（1+1）=1,2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8.995-0.1）÷（1+1）=4.4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9.115-0.1）÷（1+1）=4.5075 元。

13、2013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 70 名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36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52

万股的 1.28%。

14、2013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15、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 4 名符合

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52 万股的 0.11%。

16、2013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17、 经 2014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252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2,825.20 万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4475-0.1=4.3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5075-0.1=4.4075 元。

18、2014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 70 名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第二期解锁数量为 36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52 万股

的 1.28%。

19、2014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20、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 4 名符合

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第二期解锁数量为 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8,252 万股的 0.11%。

21、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22、 经 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252 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5,650.40 万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3475-0.2=4.1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4075-0.2=4.2075 元。

23、2015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第三

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以下 448 万股限制性股票：

1、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25%部分 363 万股和预留限制性股

票 25%部分 30 万股。

2、9 名离职人员徐青松、韩芳、戴征武、陆涛、陈巧云、周晓科、李莹、石劲力、闫强持有的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第四期限制性股票 53 万股和预留限制性股票 2 万股。

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28,252 万股减至 27,804 万股。该事项涉及的股本变更事项，已经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

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24、 公司第三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第四期限制性股票合计 448 万股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股本总额由 28,252 万股调整为 27,804 万股。 本次回购涉

及人数 71 人，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70 人，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4 人（其中 3 人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重合）。

25、2016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第

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未达到第四期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25%部分 310 万股和预留限制性股票 25%部分 28 万股， 合计

回购注销 338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406,378,675 股减至 402,998,675 股。 该事项涉及的股本变更事项，已经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6、 公司第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38 万股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公司股本总额由 406,378,675 股调整为

402,998,675 股。 本次回购涉及人数 62 人，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62 人，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3

人（该 3 人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重合）。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及预留限制性股票分四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

足《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其中，第四期解锁业绩条

件为：2015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9%； 以 2011 年净利润为基数，2015 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 110%。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5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5年公司合并报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931,152.31元（不包括公司 2015年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

方式收购的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下同）比 2011年

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795,167.47元下降 81.30%，2015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 1.10%，未达到《激励计划》要求的解锁条件，因此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公司应将第四期即获授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 25%部分 310万股及预留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5%部分 2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1）调整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中“十、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 ，公司对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

整如下：

A、 经 2012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2 年 4 月 5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670�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1,334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6,67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 股，共计转增 6,670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3,340 万股。 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

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4,000,000×（1+1）=8,0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18.19-0.2）÷（1+1）=8.995 元。

B、 经 2013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3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126 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1,412.60 万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14,12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14,126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8,252 万股。 根据公司标的股票

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已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1）、限制性股票已授予数量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7,260,000×（1+1）=14,520,000（股）；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600,000×（1+1）=1,200,000（股）；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应调整为：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8.995-0.1）÷（1+1）=4.4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9.115-0.1）÷（1+1）=4.5075 元。

C、 经 2014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252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2,825.20 万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4475-0.1=4.3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5075-0.1=4.4075 元。

D、经 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提交 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252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5,650.40 万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根据公司标的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对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3475-0.2=4.1475 元。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4.4075-0.2=4.2075 元。

根据《激励计划》中“十、标的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和“十一、公司回购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原则，（一）回购价格及回购日的确定，如公司按照本计划需要回购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

票，其回购价格按照授予价格执行。 ”公司对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调整按照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执行。

（2）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具体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第四期

拟回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限制性股票

1

赵勇 董事

、

副总经理

260,000 0.0640%

2

张鹏翔 董事

、

副总经理

300,000 0.0738%

3

王惠芬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180,000 0.0443%

4

李雪会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180,000 0.0443%

5

杨柳锋 副总经理

180,000 0.0443%

6

赵术求 副总经理

180,000 0.0443%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56

人

）

1,820,000 0.4479%

小计

3,100,000 0.7628%

预留限制性股票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3

人

）

280,000 0.0689%

合计

3,380,000 0.8317%

注：本次回购涉及人数 62 人，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62 人，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3 人

（该 3 人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重合）。

（3）回购价格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1475 元 / 股。

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2075 元 / 股。

3、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1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28 万股，回购资金 14,035,350 元，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

三、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

149 号），对公司截至 2016 年 5 月 4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计，认为：截至 2016

年 5 月 4 日止，贵公司已支付赵勇等 62 位激励对象出资额 14,035,350.00 元，其中，减少实收资本人民

币叁佰叁拾捌万元整（￥3,380,000.00），减少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人民币 10,655,350.00 元。

2、 公司第四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38 万股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

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248,163,403 61.07 -3,380,000 244,783,403 60.74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84,850,670 20.88 84,850,670 21.05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80,000 0.83 -3,380,000 0 0.00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51,446,483 37.27 151,446,483 37.58

04

高管锁定股

8,486,250 2.09 8,486,250 2.11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58,215,272 38.93 158,215,272 39.26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0 0.00

三

、

总股本

406,378,675 100.00 -3,380,000 402,998,675 100.00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13日


